
柳州市城市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
审查管理办法（试行）

第1条  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市建设项目附属园林绿化工程方案审查程序，依法依规开展审查工作。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T75）《柳州市城市绿化条例》《柳州市城市建设项目绿地面积计算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对象
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本管理办法中的附属绿化工程指的各类城市建设用地配套绿化工程，包括居住区用地附属绿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附属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工业用地附属绿地、道路和交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公用设施用地附属绿地等。
第三条 审查材料申报
    审查申报材料（见附件1-1、1-2审查申报材料清单）应递交至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窗口或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审核。
第四条 主要审查内容
    （一）是否符合科学、生态、节俭的要求，落实人民城市、绿色低碳、安全发展等理念；
（二）绿地面积是否符合规划主管部门批复的总平面图等相关规定标准；
（三）绿化用地比例等经济指标是否符合要求，功能布局是否合理；
（四）植物选择与配置是否科学合理，遵循自然规律和生物特性，体现植物多样性、特色性以及乡土植物选择原则；
（五）是否保护古树名木、具有文化价值的建（构）筑物和历史遗迹遗存、具有科学价值的自然遗迹；
（六）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五条  审查范围
（一）城市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的附属绿化工程方案（以下简称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
（二）根据相关国家和行业规范，结合我市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实际情况，需对以下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进行审查：
1.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和主要立交桥的路内附属绿化工程；
2.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路侧附属绿化工程。
（三）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报送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施工图进行审查：
1.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和主要立交桥的路内附属绿化工程；
2.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路侧附属绿化工程。
第六条  审查流程
（一）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
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应按审查流程（见附件2-1）进行，审查申报材料齐全完备后确认为正式进入审查流程，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对方案按收齐申报材料后的先后顺序开展审查工作，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修改的方案需重复以上审查流程直至审查通过。
（二）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施工图）审查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施工图）应按审查流程（见附件2-2）进行，审查申报材料齐整完备后确认为正式进入审查流程，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对方案按收齐申报材料后的先后顺序开展审查工作，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修改的方案需重复以上审查流程直至审查通过。
（三）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变更
[bookmark: _Toc433632659]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项目的绿化方案应当在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施工。若因不可抗因素必须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在方案变更施工前及时按程序报送变更方案进行方案变更审查（见附件2-3），并填写承诺书存档备案（见附件3）。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修改的方案需重复以上审查流程直至审查通过。
（四）城市道路工程附属绿化工程方案（施工图）变更
城市道路工程附属绿化工程方案（施工图）原则上不予变更。若因不可抗因素必须变更的，建设单位应报送方案（施工图）变更说明、变更方案（施工图）等进行方案（施工图）变更审查（见附件2-4）。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查意见，修改的变更方案（施工图）需重复以上审查流程直至审查通过。
第七条 法律责任
（一）城市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建设单位应按本办法要求提供方案审查所需相关材料，所有材料应真实、完整，若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通过方案审查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城市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方案审查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监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Hlk36209504]第八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若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有关规定相抵触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实行。
















附件1-1
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
附属绿化工程方案申报材料清单
    一、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项目方案审查申请书（概述项目情况，申请原由，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二、相关政府部门批复文件的复印件(提交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一）社会投资类工程：经市规划局主管部门批准的总平规划图、规划设计条件；
（二）政府投资类工程：经规划局部门批准的总平规划图、立项批复、规划设计条件（若无该文件则无需提供）。
三、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项目方案：
（一）提交装订成册的方案文本原件（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设计单位公章或设计出图章）。
（二）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1.设计单位资质证书（需有风景园林相关设计资质）；
2.相关分析图（区位分析、现状分析等）；
3.彩色总平面图（标注净用地红线范围、地下空间范围线、附经济技术指标表、指北针，各用地布局应与其它图纸保持一致）；
 4.重要景观节点效果图；
 5.绿地面积计算总平面图（图纸打印比例应≥1:300，附绿地面积统计表，将不连贯的绿地单独编号，将面积列入表中统计，并备注每块绿地覆土厚度）；
6.竖向设计图（图纸打印比例应≥1:300，文字说明有效种植土层最小及最大厚度，有地下空间设施的需在图面标注地下空间顶板标高、绿地完成面标高、路面标高）；
7.植物配置平面图（图纸打印比例应≥1:300，达到扩初深度）；
8.苗木表（需有全部植物品种名称、苗木规格、数量等）；
（三）绿地面积计算总平面图和植物配置平面图的CAD电子版（2007版），需在方案报审当日发送至指定邮箱(lzyljzgb@163.com)。













附件1-2
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施工图）
申报材料清单
1、 道路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材料。
2、 道路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通过证明材料（如：评审会会议纪要等）。
三、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审查申请书（需有概况项目情况、申请审查缘由、加盖建设单位公章）。
四、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材料（如：市规划主管部门、市住建主管部门发布的会议纪要等）。
五、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
（一）提交装订成册的方案文本（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设计单位公章或设计出图章）。
（二）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方案需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设计单位资质证书（需有风景园林相关设计资质）；
2.设计说明；
3.设计依据；
4.相关分析图（区位分析区、现状分析等）；
7.彩色总平面图（需标注用地红线范围、经济技术指标、指北针、比例尺等）；
8.景观节点效果图；
9.鸟瞰图；
10.道路绿化标准段设计图；
11.道路绿化横断面设计图；
12.植物设计意向图（需有主要乔木、灌木、地被品种）；
13.基础设施（给排水、地形）设计意向图；
14.配套设施（照明、垃圾桶等）等设计意向图。
六、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施工图
（一）提交装订成册的施工图图册（需加盖建设单位公章、设计单位公章或设计出图章）。
（二）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施工图需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设计说明；
2.设计依据；
3.绿化设计总平面图；
4.绿化设计分区图（分区图纸打印比例应≥1:300）；
5.道路绿化标准段设计图；
6.道路绿化横断面设计图；
7.人行道树池平面设计图、剖面设计图；
8.植物支撑设计图；
9.给水设计图；
10.苗木表（需有全部植物品种名称、苗木规格、数量等）。



附件2-1
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
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经办人一次性告知不齐全和不规范材料并退回，建设单位补充完善后再次报审。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的方案，由市林业和园林局局负责审查

审查不通过，修改后再次报送
 7个
工
作
日
审查通过，方案加盖市林业和园林局公章。
申报审查材料未通过初步审核
经办人对方案进行初审，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申报审查材料通过初步审核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窗口相关工作人员或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经办人对提交方案及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分管领导对方案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终审，并签发审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

科室负责人对方案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复审。


建设单位将申请报告、附属绿化方案及相关材料报至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窗口或
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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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
方案（施工图）审查流程图
建设单位根据城市道路建设项目规模自行报送
道路绿化设计方案或施工图等相关材料

施工图报送不做强制要求

建设单位报送道路绿化设计方案等相关材料至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
建设单位报送道路绿化施工图等相关材料至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经办人对
申报审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申报审查材料未通过初步审核
申报审查材料通过初步和审核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收件。
经办人一次性告知不齐全和不规范材料并退回，建设单位补充完善后再次报审。




经办人对方案（施工图）进行初审，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审查不通过，修改后再次报送

10
个
工
作
日

科室负责人对方案（施工图）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复审。



分管领导对方案（施工图）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终审，并签发审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




审查通过，方案（施工图）加盖市林业和园林局公章。




附件2-3
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
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变更审查流程图

审查不通过
，
修改后再次报送

变更方案审查通过，加盖市林业和园林局公章。
建设单位将附属绿化工程设计变更方案、承诺书等相关材料报至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收件。

申报审查材料未通过初步审核
申报审查材料通过初步审核
经办人对变更方案进行初审，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经办人对提交方案及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7个
工
作
日

分管领导对变更方案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终审，并签发审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

科室负责人对变更方案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复审。




经办人一次性告知不齐全和不规范材料并退回，建设单位补充完善后再次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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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
方案（施工图）变更审查流程图

审查不通过
，
修改后再次报送

变更方案（施工图）审查通过，加盖市林业和园林局公章。
建设单位将需变更的道路绿化方案（施工图）、变更申请说明等相关材料报至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收件。

申报审查材料未通过初步审核
申报审查材料通过初步审核
经办人对变更方案（施工图）进行初审，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市林业和园林局方案审查责任科室经办人对提交方案（施工图）及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核。

10个
工
作
日

分管领导对变更方案（施工图）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终审，并签发审查意见告知建设单位。

科室负责人对变更方案（施工图）和初步审查意见进行复审。




经办人一次性告知不齐全和不规范材料并退回，建设单位补充完善后再次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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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城市居住区、商业服务、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项目
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变更承诺书
XXXX承诺书（模板）

柳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我方XXXX园林方案于x年x月x日通过贵局审查，因XXXX原因现对XXXX园林方案植物设计进行调整，承诺如下：
我方承诺保证在景观效果不减的前提下，对XXXX园林方案进行调整，本次方案仅针对植物配置图中植物的数量、品种、规格及种植位置进行调整，调整内容如图纸所示；原批复方案中的核心指标（1.绿地布局与边界、2.绿地率≥xx%、3.绿地覆土厚度等）与市林业和园林局的批复方案一致，不做任何变更。
因本次调整产生的一切技术责任、经济责任及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景观效果不符、绿化规划核实和验收不合格等），均由我方自行承担。

                    承诺单位（公章）：X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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